
115年
教育部學海系列
校內計畫說明會

公費補助海外研修/實習計畫
115.1.7

15:30-16:00



3：30 - 4：00 學海計劃申請流程說明
4：00 - 4：15 中場休息
4：15 - 4：50 國際處主辦之學海計劃申請規定等說明

*交換留學：學海飛颺、惜珠
【申請規定及可申請之姐妹校介紹】

*暑期實習：學海築夢
【申請規定及可申請實習機構介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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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首頁/
國際處首頁/
學海計畫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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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依據

 「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 外實習補助
要點修正規定」 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38574

 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審查要點」

 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申請教育部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
實習-學海築夢、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審查要點」

 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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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種類

 「學海飛颺計畫」-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

 「學海惜珠計畫」-選送清寒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
 「學海築夢計畫」、「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」-選送學生赴國

外先進或具開發潛力之企業和機構進行職場實習，實習內容非
渡假打工，需與專業課程相符合。學校應規劃在國外實際工作
場域內從事與所修習課程相關或應用學生所學專業進行職場實
習為原則，若學校規劃以在國外學校或機構以接受相關課程、
訓練或學習語言為主要內容者，不屬得列為本部學海築夢補助
範疇。

 四個補助計畫研修學校/實習地點皆不包括大陸、港澳地區。

26



申請資格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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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㇐）申請時已就讀本校㇐學期以上之日間部與進修部非應屆畢業在籍學
生（不含專科部 1-3年級生)。

（二）境外生、延修生、休學學生、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不得提出申請。
（三）同㇐申請人於同㇐教育階段，以申請補助㇐次為限；但不同補助類

型計畫名額及經費有剩餘時，則不在此限。
（四）在校學業成績優異，品格優良者。
（五）研修或實習目的與計畫明確者。
（六）未同時領取政府預算所提供之其它出國補助者。
（七）研修或實習期間結束後，回本校原屬科系所繼續學業者。
（八）能自行承擔因研修或實習所衍生可能延畢風險者。
（九）通過所屬科系所或學院、各計畫主持人自訂甄選標準者。



申請資格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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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學海飛颺計畫、學海惜珠計畫、學海築夢計畫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
畫選送學生須具相當程度之外國語言能力：

1.如出國研修之學校或實習機構訂有標準，以該校或該機構標準為主。
2.如出國研修之學校或實習機構無訂標準，則需提出以下任㇐語言證
明文件：
(1)通過（同等）全民英檢測驗中級以上或托福 TOEFL（iBT）60 分
以上者。

(2)通過日語能力測驗JLPT二級以上者；民國九十七年七月起之新制
測驗為N2級以上者。

(3)其它語言：若擬前往之研修國家非使用前項所列語文，則申請人
得繳交申請截止日之前二年內修習研究機構國家語文之結業證書
或修課成績等具體資料做為語文能力證明。

（十㇐）學海惜珠計畫申請者須檢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新式戶口名簿影本
（註明核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）或教育部認可之相關戶內人口證明
文件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弱勢相關補助證明。

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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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㇐)下載申請表及申請要點。（請於國際事務處網頁下
載）

(二)備妥報名資料並彙整為㇐份；報名資料依校內公告
為準。

(三)學海飛颺、學海惜珠計畫甄選者，將相關資料送至
國際事務處。

(四)申請學海築夢、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之計畫主持人，
彙整甄選者資料後送至國際事務處，透過校內審查
機制提送教育部。



補助種類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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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種類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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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種類-3

• 學海築夢/新南向學海築夢：
各計畫主持人執行國外實習計畫案時，需協助選送生辦理國外實
習期間之醫療及意外保險，並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
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及符合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，俾確保
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。

• 子計畫申請人須於公告時程內，提供計畫書正本及電子檔(含聲明
書及有效之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
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，所送資料如非英文之外文，應併附中譯
文)予國際事務處，以及完成教育部「國內大專院校選送學生出國
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系統」之線上填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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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叮嚀

 115年度教育部「學海系列計畫」校內申請作業期限截
止後，逾期不候

 同學及教師的申請案不㇐定通過，在教育部未正式核
定前(五月三十㇐日)，請勿產生任何費用

 簽證不㇐定通過，同學務必於取得簽證後，再進行匯
款或購置機票

 提醒同學出國研修或實習後，於教育部本計畫網站上
傳之心得報告，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(身分證字號、出
生年月日、住址、電話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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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叮嚀
各選送生及計畫主持人於出國研修(實習)計畫期程結束後二星期
內，上傳問卷調查表及三千字以內中文/英文心得(成果)報告(格
式如附表一、附表二及附表三)，並得繳交經國外研修(實習)機
構同意之研修(實習)經驗分享短片至本計畫資訊網(每篇心得需
有照片四張以上，短片以三分鐘為原則），未傳送完成者，不
得辦理結案。

選送生並應出席教育部相關留學宣導活動之經驗分享座談會，
進行國外研修或實習經驗分享。

短片以三分鍾為原則，可放置於YouTube並上傳 連結至計畫網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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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助情形
•內容相關規定請參閱「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
研修或國外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」、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
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審查要點」、 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
教師申請學海築夢計畫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審查要點」 、
「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㇐覽表」有關規定暨報
名繳交表件、子計畫申請表等，可至本校 國際事務處 網頁下載

•115年度申請資料請於115年1月7日下載

•另參考資料如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
費日支數額表等規定事項，可至本校主計室網頁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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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件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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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結束 謝謝聆聽
勇敢追夢 ~ 築夢踏實


